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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李炎宗
聯絡電話：08-7320415#3678
傳真：7322450
電子信箱：a330159@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450032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七 (376530000A114500320600-1.pdf)

主旨：檢送本縣獅子鄉內獅國民小學辦理「113學年度國民中小

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學生原住民族語排灣語認證學

習班實施計畫」，請貴校踴躍申辦，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獅子鄉內獅國民小學114年1月6日屏獅內小教字第

1140000003號函辦理。

二、參加對象：本縣轄屬國中小。

三、計畫執行期程：114年1月-114年6月。

四、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14年1月20日止。

五、申請方式：有意願申請本計畫之學校，請將申請計畫1份

(如附件二)核章後寄至承辦學校(內獅國小)林筱娟老師

收，並將電子檔傳至電子信箱smalljan@nses.ptc.edu.

tw。

六、本計畫預計補助10所學校，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額滿為

止。

七、檢附實施計畫一份。

檔　　號:
保存年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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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02



鼓勵學生參與並通過本土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二-3 (子計畫 16) 

屏東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學生原住民族語排灣語認證學習班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二、 屏東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核定公文。 

貳、 目標 

一、 提倡族語學習風氣，強化原住民使用族語之聽、說、讀、寫能力，積極保存與傳承原住民族之

語言文化，活化臺灣多元文化之特色。。 

二、 培養國中小學生對學習族語的興趣，除具備原住民族語之基本語言知識外，更加深了解原住民

族語多元、活潑的文化發展及原住民族語流失的危機，加強原住民族語之使用能力。 

三、 推動本土教育，並鼓勵國中小學生參加族語認證及族語競賽，為傳承而努力。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屏東縣內獅國小 

肆、 實施方式 

一、 參加對象：屏東縣國中、國小 

二、 項目內容：由學校申辦方式辦理，詳如附件-申請學校計畫書 

三、 申請學校計畫執行期程：114 年 1 月-114 年 6 月 

四、 作業期程： 

 工作項目 期程 

1 承辦校草擬實施計畫上傳雲端硬碟 113 年 4 月 3 日前 

2 承辦校於縣府核定經費後檢送領據 113 年 8-9 月 

3 承辦校將實施計畫函報縣府執行 113 年 9-10 月 

4 申請學校檢送申請計畫書至承辦校 113 年 10 月 

5 承辦校聘任外部委員審查計畫書與經費 113 年 11 月 

6 承辦校函報縣府審查紀錄 113 年 11 月 

7 縣府函轉申請學校審查核定結果 113 年 12 月 

8 請學校執行計畫 114 年 1-6 月 

9 申請學校檢送成果與領據至承辦校 114 年 6 月 

10 承辦校檢送成果、敘獎名冊至縣府核結經費 114 年 7-8 月 

 

 

 

 



伍、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4 年 01 月 20 日止。 

二、 申請方式：有意願申請本計畫之學校，請將申請計畫 1份(如附件一~三)核章後寄至承辦學校

(內獅國小)林筱娟老師收，並將電子檔傳至電子信箱 smalljan@nses.ptc.edu.tw。 

三、 本計畫經費預計補助 10 所學校，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依本計畫總經費數額滿為止。 

四、 申請學校經初審後，於 114 年 02 月 10 日前於內獅國小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請錄取學校依

縣府公文核定之經費修正概算表送至承辦學校(內獅國小)。 

陸、 申請學校經費補助與核結 

一、每校依申請內容補助經費，每班 10 人以上始得成班，每班課程天數最多 3日，縣府得依總經費

額度核予補助班級數。 

二、 經費補助項目：僅核予鐘點費(每節 40 分鐘，國小 400 元及國中 450 元)、補充保費、膳費、

交通費(依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申報。覈實報支)及教材印刷費(每生 30 元)。 

三、 申請計畫學校請於活動結束後，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前將領據、收支結算表、支出原始憑證正

本及成果報告寄送至承辦學校(內獅國小)林筱娟老師收，支出原始憑證影本留校備查。 

柒、 預期效益 

一、 前次計畫辦理成效為： 

1. 辦理場次：2場 

2. 參加人數：   人 

3. 通過認證人數：   人 

4. 通過比例：   %(通過認證人數：   /參加人數：   ) 

二、 本案預期效益為： 

1. 辦理場次：10 場 

2. 參加人數：100 人 

3. 通過認證人數：10 人 

4. 通過比例：10%(通過認證人數：10/參加人數：100) 

捌、 經費來源與概算： 

一、 本計畫經費來源為「屏東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經費。 

二、 詳如附件-經費概算表。 

玖、 附則 

一、 學生凡通過本土語言初級認證（含）以上，於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超額比

序之多元學習表現項目得採計 2分。 

二、 參與研習教師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請服務單位核予公(差)假登記，得課務排代。 

壹拾、 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於圓滿達成任務後，依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

原則辦理獎勵。 

壹拾壹、 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並將電子檔傳至meihuy2208@gmail.com


<附件一> 

屏東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學生原住民族語排灣語認證學習班 

經費概算表 

※業務費項目請勿新增或刪除。 

編號 業務費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總額 編列說明 

1 出席費    0  

2 諮詢費    0  

3 講師鐘點費    0  

4 審查費/評審費 人 2,500 2 5,000 審查申辦學校送件資料 

5 代課費    0  

6 補充保費 式 53 2 106 前 5 項費用*2.11% 

7 印刷費 式 2,000 1 2,000 審查資料、成果冊 

8 資料蒐集費    0  

9 材料費    0  

10 膳費(含茶水) 份 110 5 550 
每份最高110元 

審查會議(含評審及工作人員) 

11 差旅費 式 2,000 1 2,000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

申報。 

評審交通費及住宿費。 

12 車資    0  

13 各校申請經費 校 20,000 10 200,000 

申請計劃學校，預估每班 2萬元。

(含鐘點費、膳費、補充保費、印

刷費、差旅費、雜支) 

小計 209,656 上列業務費加總 

14 雜支 式 474 1 474 

以小計金額之 5%為限 

非申辦學校經費之小計金額

(9,656 元) 

合計 210,130 

編修至十位整數。各項業務費得

按「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五章第八

點第(六)款流用變更。 

備註： 

1. 膳費以出席或主講及工作人員為限且逾用餐時間始得支應。 

2. 雜支限執行本計畫必要之購置如文具用品或防疫酒精等小額消耗性物品。 

3. 印刷費以執行本計畫所需資料為原則，避免不必要之彩色輸出或大量印刷。 

4. 國內旅費以支應授課講座或諮詢學者專家往返活動場地發生之必要費用為限。 

5. 車資為學生載運費用。 

 



<附件二> 

屏東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學生原住民族語排灣語認證學習班 

申請學校計畫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 申請學校名稱 屏東縣  (鄉鎮市)   國民   學    

二、 聯絡人 職稱：       姓名：        電話          . 

三、 參加認證班學生數 □國中生   □國小生            人 

四、 申請認證學習班級別 □初級： (班級數) 班  □中級： (班級數) 班 

五、 申請認證學習班天數與節數 計       天，共       節 

六、 授課師資服務單位及姓名 

<自行增列> 

師資 1： (服務單位)(名字)     .          

師資 2： (服務單位)(名字)     .   

七、 課程表(如下表 1)  

八、 經費概算(如下表 2) 

九、 附則：本校辦理計畫函轉附近學校或當地鄉鎮市公所，慨允非本校學生報名參加，

倘有餘額，接受一般民眾報名。 

 

 

表 1：課程表 

時間 
第一天 

114.01.21(二) 

第二天 

113.01.22(三) 

第三天 

114.03.1(六) 

08：20-08：30 報到 

08：30~09：10 

(第 1 節 40 分鐘)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講師) (講師) (講師) 

09：30~10：10 

(第 2 節 40 分鐘)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講師) (講師) (講師) 

 
   

   

 中餐與午休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講師) (講師) (講師) 

 
   

   

 賦歸 

 

<自行增列> 

*授課內容參考： 

認識族語拼音、認證線上學習、族語書寫練習、族語口說練習、族語口說練習/測驗、初級認證試題

解說、拼音練習、中級認證常用單詞及句型、簡單造句及語詞運用、口說測驗-單句朗讀、聽力練



習、口說練習、看圖說故事練習、口說測驗-簡答題看圖表達、系統聽力測驗試答、認證試題分析、

千詞表系線上練習、初級認證試題解說、音韻拼讀與拼音練習、初級模擬測驗、中級模擬測驗、參

與心得分享口說練習、文化語言等網站應用-族語趣味化教學、Vedai 的傳說故事-動畫故事賞析篇

章朗讀、「簡單句型應用」教您輕鬆通過族語認證、念念看~30 句搞定族語認證看圖說話快速記憶

練習…… 

 

 

表 2：經費概算 

※業務費項目請勿新增或刪除。 

編號 業務費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總額 編列說明 

1 講師鐘點費 節 ○ ○ ○ 
每節 40 分鐘，課後時間國小 400

元及國中 450 元。 

2 補充保費 ○ ○ ○ ○ 鐘點費*2.11% 

3 印刷費 份 ○ ○ ○ 
每份最高 30 元 

學生講義與全勤鼓勵 

4 膳費(含茶水) 份 ○ ○ ○ 
每份最高 110 元，整天課程始得

編列，含學生、工作人員。 

5 差旅費 ○ ○ ○ ○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

申報。 

小計 ○ 上列業務費加總 

6 雜支 式 ○ ○ ○ 以小計金額之 5%為限 

合計 ○ 

上限 2萬元。 

各項業務費得按「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第五章第八點第(六)款流用

變更。 

 

 

 

備註： 

1. 雜支限執行本計畫必要之購置如文具用品或防疫酒精等小額消耗性物品。 

2. 印刷費以執行本計畫所需資料為原則，避免不必要之彩色輸出或大量印刷。 

3. 國內旅費以支應授課講座或諮詢學者專家往返活動場地發生之必要費用為限。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屏東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學生原住民族語排灣語認證學習班 

申請學校成果報告 

一、 申請學校名稱 屏東縣  (鄉鎮市)   國民   學    

二、 認證班開班時間      年     月     日<自行增加> 

三、 參加認證班學生數 □國中生   □國小生            人 

四、 申請認證學習班級別 □初級： (班級數) 班  □中級： (班級數) 班 

五、 通過語言認證人數 □初級       人，通過比率       %      

□中級       人，通過比率       % 

六、 研習回饋問卷統計  

七、 照片與說明 

(照片) (照片) 

(說明) (說明) 

(照片) (照片) 

(說明) (說明)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